
臺北市內湖區 

河濱高中基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 

外牆照明設備材料廠商(中國電器-東亞牌) 

資格暨型錄送審資料 

（第二版） 

主   辦   機   關 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

專案管理及監造單位：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、 

陳章安‧宋哲賓建築師事務所 

統   包   團   隊 ：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、郭恆成建築師事務所、 

承隆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提   報   日   期 ：中華民國  110  年  02   月   18  日

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

臺北市內湖區河濱高中基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 

送審時程檢核表 

     依工程契約第 7條第(一)項第 3款第(9)目辦理。 

版次 中華工程股份有

限公司 

亞新工程顧問股

份有限公司 

監造管理單位 

亞新工程顧問股

份有限公司 

專案管理單位 

主辦機關 

第一版 
應提送日期： 

109年 10月 16 日 

實際提送日期: 

109年 10月 13 日 

中工河濱字第 

109A7D3012 

號提送審查 

應提送日期： 

109年 10月 16日 

實際提送日期: 

109年 10月 16日 

(109)亞新湖濱

(監)字第 132 

號 

應提送日期： 

109年   月   日 

實際提送日期: 

109年   月   日 

亞新 20 (工管一)

字第 

號 

 

逾期 □是    ■否 □是    ■否 □是   □否  

第二版 
應提送日期： 

109年 10月 23 日 

實際提送日期: 

109年 02月 18 日 

中工河濱字第 

110A7D0601 

號提送審查 

應提送日期： 

110年 02月 23日 

實際提送日期: 

110年 02月 23日 

(110)亞新湖濱

(監)字第 0249 

號 

應提送日期： 

110年   月   日 

實際提送日期: 

110年   月   日 

亞新 21 (工管一)

字第 

號 

 

逾期 ■是    □否 □是    ■否 □是    □否  

第三版 
應提送日期： 

110年   月   日 

實際提送日期: 

110年   月   日 

中工河濱字第 

110A7D 

號提送審查 

應提送日期： 

110年   月   日 

實際提送日期: 

110年   月   日 

(110)亞新湖濱

(監)字第 

號 

應提送日期： 

110年   月   日 

實際提送日期: 

110年   月   日 

亞新 21 (工管一)

字第 

號 

 

逾期 □是    □否 □是    □否 □是    □否  

備註：因審查意見答覆內容，提出ＲＦＩ釋疑單，經監造同意 

統包團隊 109 年 12 月 11 日，中工河濱字第 109A7D3716 號申請暫緩，監造單位 

於 109 年 12 月 14 日，109 年亞新湖濱(監)字第 1604 號同意暫緩，仍有逾期 59 日之情事。 



 

 

 

   歷次送審來回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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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函

受文者：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發文字號：亞新20(工管一)字第1090011120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機電工程第十九次設計疑義澄清單資料之回覆表(計1頁)(8063_10900111201_0011
120A00_ATTCH1.pdf)

有關貴公司河濱工務所提送本工程「臺北市內湖區河濱

高中公共住宅統包工程」機電工程第二十一次設計疑義

澄清單(編號:RFI-37-4-ME-21)資料之本團隊回覆表1式1份
(計1頁)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復貴公司河濱工務所 109年 11月 27日中工河濱字第
109A7D3535號備忘錄。
隨函檢附旨揭機電工程第二十一次設計疑義澄清單(編
號 : RFI-37-4-ME-21)資料之本團隊回覆表 1式 1份 (計 1
頁)。

正本：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陳章安．宋哲賓建築師事務所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(含附件)

總經理 謝震輝 

地址：22102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112號22樓
東方科學園區A棟

承辦人：龍竹茂
電話：(02)2794-6611#209
電子信箱：maagroup@maaconsultants.com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09年12月1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電  子  公  文
交  換  章
2020/12/01
15:14:32

第1頁，共1頁

建築工務處 109/12/01

10912010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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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函

受文者：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發文字號：亞新20(工管一)字第1090012098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有關貴公司河濱工務所提送本工程「臺北市內湖區河濱

高中公共住宅統包工程」機電工程第二十一次設計疑義

澄清單資料之本團隊回覆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 
復貴公司河濱工務所 109年 12月 21日中工河濱字第
109A7D3837號備忘錄。
前述備忘錄附件二照度計算書內容缺漏，請補齊公共空

間照度計算檢討後再行提送。

正本：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陳章安．宋哲賓建築師事務所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總經理 謝震輝 

地址：22102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112號22樓
東方科學園區A棟

承辦人：姜本家
電話：(02)2794-6611#218
電子信箱：maagroup@maaconsultants.com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09年12月25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電  子  公  文
交  換  章
2020/12/25
16:20:04

 

第1頁，共1頁

建築工務處 109/12/25

1091225023





工程名稱：臺北市內湖區河濱高中基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 日期： 110/1/6

統包廠商 ：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/郭恆成建築師事務所/承隆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編號： RFI-37-4-ME-21-1

項目

業  主 臺北市都發局

陳章安宋哲賓建築師事務所

亞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

設計單位 郭恆成建築師事務所

編號類別依鋼筋(S)、建築(A)、混凝土(C)、鋼構(H)、機電(E)、空調(M)填寫等分別歸類

答覆日期

發文者  :   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河濱工務所

專案管理

監造單位

聯絡電話 : (02)2794-8800

傳真電話 : (02)2795-1415

設計疑問澄清單RFI

統包需求計畫書 待澄清疑問事項 答　覆

1

1.因統包需求計畫書 /機電工程/ （一）電氣系統需求如下：照度標準表

入門大口:照度200-300.配合天花板採用崁燈或層板燈。採用LED燈。

各樓層梯廳 :照度200-300.配合天花板採用崁燈或層板燈。採用LED燈。

走廊 :照度150-300.配合天花板採用崁燈或層板燈。採用LED燈。

管理員室防災中心 :照度300-500.配合天花板採用LED燈。

地下室停車場:照度50-100.採用吸頂式或吊管式LED燈。

車道及停車場出入口:照度150-300.採用車道崁燈LED燈。

機房及其他附屬空間:照度200-300.採用吸頂或吊管式LED燈。

陽台:照度200-300.採用LED燈。

屋頂(屋頂花園):照度50-100.採用壁燈或庭園燈LED燈。

客廳:照度200-300.採用可調式LED燈。

餐廳:照度200-500.採用LED燈。

臥室:照度200-500.採用LED燈。

浴室:照度200-500..配合天花板採用崁燈或層板燈。採用LED燈 。

全日型老人長期照顧機構.老人活動據點.幼兒園.駕駛休息室.CO-LIVING工享空間等:照度300-

750配合天花板採用崁燈或層板燈。採用LED燈。

2.東亞昭明已依統需書將照度資料製作詳附件。

1.照度計內容缺漏，已補齊公共空間照度計算檢討提送。

第 1 頁，共 1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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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函

受文者：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發文字號：亞新21(工管一)字第1100000288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機電工程第二十一次設計疑義澄清單資料之回覆表(計1頁)(8991_11000002881_0
000288A00_ATTCH2.pdf)

有關貴公司河濱工務所提送本工程「臺北市內湖區河濱

高中公共住宅統包工程」機電工程第二十一次設計疑義

澄清單資料之本團隊回覆表1式1份(計1頁)，詳如說明，
請查照。 
 
復貴公司河濱工務所 110年 1月 7日中工河濱字第
110A7D0085號備忘錄。
隨函檢附旨揭機電工程第二十一次設計疑義澄清單資料

之本團隊回覆表1式1份(計1頁)。

正本：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陳章安．宋哲賓建築師事務所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(含附件)

總經理 謝震輝 

地址：22102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112號22樓
東方科學園區A棟

承辦人：姜本家
電話：(02)2794-6611#218
電子信箱：maagroup@maaconsultants.com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0年1月8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電  子  公  文
交  換  章
2021/01/08
15:15:02

 

第1頁，共1頁

建築工務處 110/01/08

11001080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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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正本

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河濱工務所 備忘錄

受文者：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湖
濱監造辦事處

發文字號：中工河濱字第110A7D0443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有 關「臺北市內湖區河濱高中基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」
第二十一-一次機電工程設計疑問澄清單（編號：RFI-37-

依監造單位 110年 1月 8日，亞新 21(工管一 )字第
1100000288號函辦理。 
隨文檢附：「機電工程第二十一-一次設計疑義澄清單資料

料之回覆表1式1份(計一頁) 
正本：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湖濱監造辦事處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住宅工程科、陳章安‧宋哲賓建築師事務所

地址：臺北市內湖區新湖一路193號
聯絡人：曾于龍
電話：02-27948800
電子郵件：225836@bes.com.tw

114 
臺北市內湖區新湖一路193號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2月2日

主旨：

4-ME-21-1） 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第1頁，共1頁



工程名稱：臺北市內湖區河濱高中基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 日期： 110/2/1

統包廠商 ：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/郭恆成建築師事務所/承隆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編號： RFI-37-4-ME-21-1

項目

業        主 臺北市都發局

陳章安宋哲賓建築師事務所

亞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

設計單位 郭恆成建築師事務所

編號類別依鋼筋(S)、建築(A)、混凝土(C)、鋼構(H)、機電(E)、空調(M)填寫等分別歸類

 答覆日期

發文者  :   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河濱工務所

專案管理

監造單位

 

聯絡電話 : (02)2794-8800

傳真電話 : (02)2795-1415

 

 

設計疑問澄清單RFI

統包需求計畫書 待澄清疑問事項 答　覆

 

1

1.因統包需求計畫書 /機電工程/ （一）電氣系統需求如下：照度標準表

入門大口:照度200-300.配合天花板採用崁燈或層板燈。採用LED燈。

各樓層梯廳 :照度200-300.配合天花板採用崁燈或層板燈。採用LED燈。

走廊 :照度150-300.配合天花板採用崁燈或層板燈。採用LED燈。

管理員室防災中心 :照度300-500.配合天花板採用LED燈。

地下室停車場:照度50-100.採用吸頂式或吊管式LED燈。

車道及停車場出入口:照度150-300.採用車道崁燈LED燈。

機房及其他附屬空間:照度200-300.採用吸頂或吊管式LED燈。

陽台:照度200-300.採用LED燈。

屋頂(屋頂花園):照度50-100.採用壁燈或庭園燈LED燈。

客廳:照度200-300.採用可調式LED燈。

餐廳:照度200-500.採用LED燈。

臥室:照度200-500.採用LED燈。

浴室:照度200-500..配合天花板採用崁燈或層板燈。採用LED燈 。

全日型老人長期照顧機構.老人活動據點.幼兒園.駕駛休息室.CO-LIVING工享空間等:照度300-

750配合天花板採用崁燈或層板燈。採用LED燈。

2.東亞昭明已依統需書將照度資料製作詳附件。

依RFI-37-4-ME-21(詳如附件)答覆如下:

1.照度計內容缺漏，已補齊公共空間照度計算檢討提送。

第 1 頁，共 1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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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函

受文者：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發文字號：亞新21(工管一)字第1100001378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機電工程第二十一次設計疑義澄清單資料之回覆表(計1頁)(9697_11000013781_0
001378A00_ATTCH1.pdf)

有關貴公司河濱工務所提送本工程「臺北市內湖區河濱

高中公共住宅統包工程」機電工程第二十一-一次設計疑
義澄清單資料之本團隊回覆表1式1份(計1頁)，詳如說
明，請查照。

復貴公司河濱工務所 110年 2月 2日中工河濱字第
110A7D0443號備忘錄。
隨函檢附旨揭機電工程第二十一-一次設計疑義澄清單資
料之本團隊回覆表1式1份(計1頁)。

正本：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(含附件)、陳章安．宋哲賓建築師事務所(含附件)

總經理 謝震輝

地址：22102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112號22樓
東方科學園區A棟

承辦人：龍竹茂
電話：(02)2794-6611#209
電子信箱：maagroup@maaconsultants.com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0年2月5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電  子  公  文
交  換  章
2021/02/05
14:10:03

第1頁，共1頁

建築工務處 110/02/05

1100205033





 

 

 

文件檢核表.前版審查意見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